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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221       证券简称：爱丽家居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66 

 

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

份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： 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兼副总经理丁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3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0.135%；董事、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朱晓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

43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76%；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李虹先生持

有公司股份 358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46%；监事杨文海先生持

有公司股份 1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04%。 

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： 

公司于 2024 年 9月 7日披露了《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

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，因个人资金需求，丁盛先生、朱晓燕女士、

李虹先生、杨文海先生（以下简称“减持主体”）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

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

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，上述减持主体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

42,000股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.017%。上述减持主体本次拟减持的

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各自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，减持主体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

股份合计 42,000股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.017%。 

 

一、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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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丁盛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330,000 0.135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

10,000 股  

其他方式取得：320,000

股  

杨文海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10,000 0.004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

10,000 股  

朱晓燕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430,000 0.176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

110,000 股  

 其他方式取得：

320,000 股 

李虹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358,000 0.146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

38,000 股  

其他方式取得：320,000

股 

说明： 

其他方式取得股份为公司实施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致，目前均为限售股股份。 

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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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

例 
减持期间 

减持方

式 

减持价格

区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

额（元） 

减持完成

情况 

当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当前持股比

例 

丁盛 2,500 0.001% 2024/11/29～

2024/11/29  

集中竞

价交易 

9.95－

9.95  

24,875 已完成 327,500 0.134% 

杨文海 2,500 0.001% 2024/12/2～

2024/12/10  

集中竞

价交易 

10.18－

10.50  

25,930 已完成 7,500 0.003% 

朱晓燕 27,500 0.011% 2024/11/29～

2024/12/3  

集中竞

价交易 

10.00－

10.18  

278,150 已完成 402,500 0.16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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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虹 9,500 0.004% 2024/12/3～

2024/12/3  

集中竞

价交易 

10.18－

10.18  

96,710 已完成 348,500 0.14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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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

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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